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乙○○  

相  對  人  N000000-A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N000000-B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並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相對人N000000-A、N000000-B對於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之親權（探視權除外）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彰化縣政府為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

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受理及調查案父N000000-A

疑似不當對待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事件。案母N0

00000-B因經濟及能力等況無力履行照顧扶養責任，N000000

-A則因工作緣故少有負擔監護照顧義務，常態性將襁褓中N1

13034、N113035委託年邁且行動不便之案養祖父N000000-

D、案養祖母N000000-E照顧，評估因家庭功能薄弱致影響N1

13034、N113035基本生活，故自109年起與N000000-A簽訂委

託安置契約，並於113年7月31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56條規定，予以緊急安置並獲貴院113年度護字第225

號民事裁定繼續安置在案。

　㈡N113034、N113035安置已逾4年期間，相對人消極而不為相

關處遇輔導服務，N000000-A未正視N113034、N113035安全

情感依附之需求，未穩定參與親子會面以維繫親情且反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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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人肢體衝突事件。又N000000-B自民國113年6月份後未

再主動關心N113034、N113035近況，進而影響N113034、N11

3035維繫親情及返家之意願。

　㈢相對人均未能積極配合社工處遇，親屬均無意願照顧N11303

4、N113035，相對人實已不再適合擔任N113034、N113035權

利義務負擔之人。聲請人為維護N113034、N113035之最佳利

益，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

請求宣告相對人對N113034、N113035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

止，並選定聲請人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

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

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

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

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得聲請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

部，或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2條第1項、第7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之規定。經查，聲

請人主張之事實，有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止親權及改

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相對人委託安置申請

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裁定等件為證，相對人則未到

庭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準此，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N11303

4、N113035之父母，對於N113034、N113035顯有疏於保護、

照顧情節嚴重情事，而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1條第1項所

規定之行為，聲請人聲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

N113034、N113035之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

主文第1項所示。

三、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

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

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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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

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

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

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

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

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

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

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1106

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

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

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

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

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2項

亦有明文。經查，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父母經本院

宣告停止親權，已如前述，其等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N113

034、N113035之權利義務，依前揭規定本應由其祖父母任其

監護人。惟N113034、N113035之養祖母為00年0月生，現年7

9歲，案養祖父為00年0月生，現年75歲，此有戶籍謄本可

稽，考量二人均已年邁，行動不便且依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

個案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所載，N113034、N

113035之養祖父母無意願承擔照顧責任，而N113034、N1130

35之外祖父母則尚需撫養N000000-B其他4名未成年子女，亦

無意願擔任合作式父母角色，本件應不適宜依民法第1094條

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人。又聲請人為兒童及少年福利

之主管機關，熟稔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並能提供相關社會

福利資源，且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由聲請人安置中，

受照顧情形良好，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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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護人，應符合其最佳利益，爰改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N1

13034、N113035之監護人，並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

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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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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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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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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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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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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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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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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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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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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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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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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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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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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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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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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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乙○○  
相  對  人  N000000-A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N000000-B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並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N000000-A、N000000-B對於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之親權（探視權除外）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彰化縣政府為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
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受理及調查案父N000000-A疑似不當對待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事件。案母N000000-B因經濟及能力等況無力履行照顧扶養責任，N000000-A則因工作緣故少有負擔監護照顧義務，常態性將襁褓中N113034、N113035委託年邁且行動不便之案養祖父N000000-D、案養祖母N000000-E照顧，評估因家庭功能薄弱致影響N113034、N113035基本生活，故自109年起與N000000-A簽訂委託安置契約，並於113年7月31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規定，予以緊急安置並獲貴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民事裁定繼續安置在案。
　㈡N113034、N113035安置已逾4年期間，相對人消極而不為相關處遇輔導服務，N000000-A未正視N113034、N113035安全情感依附之需求，未穩定參與親子會面以維繫親情且反覆發生成人肢體衝突事件。又N000000-B自民國113年6月份後未再主動關心N113034、N113035近況，進而影響N113034、N113035維繫親情及返家之意願。
　㈢相對人均未能積極配合社工處遇，親屬均無意願照顧N113034、N113035，相對人實已不再適合擔任N113034、N113035權利義務負擔之人。聲請人為維護N113034、N113035之最佳利益，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請求宣告相對人對N113034、N113035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並選定聲請人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1項、第7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之規定。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有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相對人委託安置申請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裁定等件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準此，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父母，對於N113034、N113035顯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情事，而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行為，聲請人聲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110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父母經本院宣告停止親權，已如前述，其等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N113034、N113035之權利義務，依前揭規定本應由其祖父母任其監護人。惟N113034、N113035之養祖母為00年0月生，現年79歲，案養祖父為00年0月生，現年75歲，此有戶籍謄本可稽，考量二人均已年邁，行動不便且依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所載，N113034、N113035之養祖父母無意願承擔照顧責任，而N113034、N113035之外祖父母則尚需撫養N000000-B其他4名未成年子女，亦無意願擔任合作式父母角色，本件應不適宜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人。又聲請人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之主管機關，熟稔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並能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且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由聲請人安置中，受照顧情形良好，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應符合其最佳利益，爰改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並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乙○○  
相  對  人  N000000-A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N000000-B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並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相對人N000000-A、N000000-B對於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之親權（探視權除外）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彰化縣政府為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
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受理及調查案父N000000-A疑
    似不當對待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事件。案母N000
    000-B因經濟及能力等況無力履行照顧扶養責任，N000000-A
    則因工作緣故少有負擔監護照顧義務，常態性將襁褓中N113
    034、N113035委託年邁且行動不便之案養祖父N000000-D、
    案養祖母N000000-E照顧，評估因家庭功能薄弱致影響N1130
    34、N113035基本生活，故自109年起與N000000-A簽訂委託
    安置契約，並於113年7月31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56條規定，予以緊急安置並獲貴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
    民事裁定繼續安置在案。
　㈡N113034、N113035安置已逾4年期間，相對人消極而不為相關
    處遇輔導服務，N000000-A未正視N113034、N113035安全情
    感依附之需求，未穩定參與親子會面以維繫親情且反覆發生
    成人肢體衝突事件。又N000000-B自民國113年6月份後未再
    主動關心N113034、N113035近況，進而影響N113034、N1130
    35維繫親情及返家之意願。
　㈢相對人均未能積極配合社工處遇，親屬均無意願照顧N113034
    、N113035，相對人實已不再適合擔任N113034、N113035權
    利義務負擔之人。聲請人為維護N113034、N113035之最佳利
    益，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
    請求宣告相對人對N113034、N113035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
    ，並選定聲請人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
    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
    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
    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
    、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得聲請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
    或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條第1項、第7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之規定。經查，聲請人
    主張之事實，有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止親權及改定監
    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相對人委託安置申請書、本
    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裁定等件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或提
    出書狀表示意見。準此，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
    3035之父母，對於N113034、N113035顯有疏於保護、照顧情
    節嚴重情事，而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
    行為，聲請人聲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N11303
    4、N113035之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三、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
    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
    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
    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
    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
    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
    ，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
    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
    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
    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
    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
    限制，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1106條之1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71條第1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
    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
    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
    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2項亦有明
    文。經查，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父母經本院宣告停
    止親權，已如前述，其等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N113034、N
    113035之權利義務，依前揭規定本應由其祖父母任其監護人
    。惟N113034、N113035之養祖母為00年0月生，現年79歲，
    案養祖父為00年0月生，現年75歲，此有戶籍謄本可稽，考
    量二人均已年邁，行動不便且依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
    止親權及改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所載，N113034、N113035
    之養祖父母無意願承擔照顧責任，而N113034、N113035之外
    祖父母則尚需撫養N000000-B其他4名未成年子女，亦無意願
    擔任合作式父母角色，本件應不適宜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
    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人。又聲請人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之主管
    機關，熟稔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並能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且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由聲請人安置中，受照顧
    情形良好，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
    人，應符合其最佳利益，爰改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N113034
    、N113035之監護人，並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指定彰
    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裁
    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乙○○  
相  對  人  N000000-A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N000000-B 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並改定監護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N000000-A、N000000-B對於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姓名及年籍資料詳附件）之親權（探視權除外）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彰化縣政府為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
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08年至109年間，受理及調查案父N000000-A疑似不當對待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事件。案母N000000-B因經濟及能力等況無力履行照顧扶養責任，N000000-A則因工作緣故少有負擔監護照顧義務，常態性將襁褓中N113034、N113035委託年邁且行動不便之案養祖父N000000-D、案養祖母N000000-E照顧，評估因家庭功能薄弱致影響N113034、N113035基本生活，故自109年起與N000000-A簽訂委託安置契約，並於113年7月31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規定，予以緊急安置並獲貴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民事裁定繼續安置在案。
　㈡N113034、N113035安置已逾4年期間，相對人消極而不為相關處遇輔導服務，N000000-A未正視N113034、N113035安全情感依附之需求，未穩定參與親子會面以維繫親情且反覆發生成人肢體衝突事件。又N000000-B自民國113年6月份後未再主動關心N113034、N113035近況，進而影響N113034、N113035維繫親情及返家之意願。
　㈢相對人均未能積極配合社工處遇，親屬均無意願照顧N113034、N113035，相對人實已不再適合擔任N113034、N113035權利義務負擔之人。聲請人為維護N113034、N113035之最佳利益，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請求宣告相對人對N113034、N113035之親權應全部予以停止，並選定聲請人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等語。
二、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又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1項、第7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之規定。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有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戶籍謄本、相對人委託安置申請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225號裁定等件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表示意見。準此，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父母，對於N113034、N113035顯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情事，而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1條第1項所規定之行為，聲請人聲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N113034、N113035之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又按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㈠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㈡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㈢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110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父母經本院宣告停止親權，已如前述，其等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N113034、N113035之權利義務，依前揭規定本應由其祖父母任其監護人。惟N113034、N113035之養祖母為00年0月生，現年79歲，案養祖父為00年0月生，現年75歲，此有戶籍謄本可稽，考量二人均已年邁，行動不便且依彰化縣政府兒童保護個案停止親權及改定監護權案法庭報告書所載，N113034、N113035之養祖父母無意願承擔照顧責任，而N113034、N113035之外祖父母則尚需撫養N000000-B其他4名未成年子女，亦無意願擔任合作式父母角色，本件應不適宜依民法第1094條第1項規定之順序定其監護人。又聲請人為兒童及少年福利之主管機關，熟稔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並能提供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且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由聲請人安置中，受照顧情形良好，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應符合其最佳利益，爰改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N113034、N113035之監護人，並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指定彰化縣政府職務指派之社工人員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裁定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